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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魔秀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之掛牌申請

本公司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，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魔秀就其股份
於新三板掛牌遞交申請。

新三板掛牌申請

金山軟件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，本公司非全資附
屬公司魔秀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魔秀」）已就其股份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
統（「新三板」）掛牌遞交申請（「建議掛牌」），該申請乃須經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
有限責任公司（「全國股份轉讓系統公司」）批准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間接持有魔秀52.1%之股權。魔秀及其附屬公司
（「魔秀集團」）主要開發、並在中國提供手機桌面產品，以及通過在線營銷服務商業化
其移動用戶和流量。本公司相信，建議掛牌將為魔秀集團帶來新型、低成本及更多樣化
的集資渠道，可提升魔秀集團之形象，促成魔秀集團設立現代化企業制度並改善企業架
構。

上市規則之影響

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無意透過建議掛牌出售其現時持有魔秀之股份，而魔秀
亦不會因建議掛牌而增發新股份。緊隨建議掛牌之後，本集團將繼續持有魔秀約52.1%
之股權並合併魔秀集團之業績。

由於建議掛牌不涉及本集團出售或視作出售其於魔秀集團之權益，建議掛牌將毋須遵
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、公佈或股東之批准規定。

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5項應用指引向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作出有關建議掛牌之分拆申請。於本公告日期，建
議掛牌須經聯交所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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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掛牌須待全國股份轉讓系統公司及聯交所批准後方可作實，概不保證建議掛牌會
否進行或（倘其進行）其時間。因此，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或擬買賣本公司
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本公司將適時及╱或根據上市規則作出有關建議掛牌之進一步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金山軟件有限公司

主席
雷軍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宏江先生、吳育強先生和鄒濤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雷軍先生、求伯君先生和劉熾平
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舜德先生、鄧元鋆先生和武文潔女士。


